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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境外机构投资者债券回购交易清算结算
业务规则

第1条 [bookmark: _GoBack]为深化债券市场对外开放，便利境外机构投资者开展银行间债券市场债券回购业务，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清算所”）根据《银行间债券市场债券登记托管结算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2009〕第1号）、《关于进一步支持境外机构投资者在中国债券市场开展债券回购业务的公告》（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证监会 国家外汇局公告〔2025〕第21号，以下简称《公告》）、《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债券登记托管、清算结算业务规则》（清算所公告〔2014〕13号）等相关规定制定本规则。
第2条 本规则所称境外机构投资者，是指符合《公告》要求，可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开展现券交易的境外机构投资者。
第3条 本规则适用于境外机构投资者使用在上海清算所托管的债券（含金融债券、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货币市场工具等）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开展的债券回购业务。
第4条 境外机构投资者可通过结算代理模式或“债券通”北向通（以下简称“北向通”）渠道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开展债券回购业务。“北向通”渠道境外机构投资者，应与经中国人民银行认可的做市商开展债券回购业务。
第5条 境外机构投资者开展债券回购业务，应当遵守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本规则以及上海清算所其他相关规定，并按相关要求签署债券回购主协议。
第6条 采用结算代理模式的境外机构投资者应以自身名义在上海清算所开立债券账户与资金结算专户，并委托结算代理人通过上海清算所办理债券回购清算结算相关业务；
“北向通”渠道境外机构投资者，应委托香港金融管理局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以下简称“CMU”）使用其开立在上海清算所的名义持有人账户，并通过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办理债券回购清算结算相关业务，CMU为在其开立名义持有人债券账户和自营债券账户的境外机构投资者提供债券回购清算结算相关服务。
第7条 上海清算所为境外机构投资者在交易平台达成的债券回购交易提供券款对付（DVP）结算方式的全额清算、逐笔结算服务。
就通过“北向通”渠道开展的债券回购交易，上海清算所负责总托管层级的结算处理， CMU负责次级托管层级的结算处理。
第8条 上海清算所接收交易平台发送的债券回购交易数据后，根据结算双方的有效确认指令生成首期结算指令。结算双方未在首期结算日日终前对交易数据完成确认的，交易作废。
第9条 首期结算日，上海清算所根据首期结算指令，在正回购方债券足额的情况下，锁定相关债券，待逆回购方资金足额划付至正回购方后，将正回购方的债券过户至逆回购方。
第10条 首期结算指令执行成功后，上海清算所生成待履行的到期结算指令。首期结算指令未成功执行的，上海清算所不再进行后续到期结算处理。
结算一方为CMU名义持有人账户或结算一方（或双方）为已开通到期结算确认功能的结算成员的，需在到期结算日对相关到期结算指令完成到期结算确认；上海清算所在结算一方（或双方）完成到期结算确认后，进行后续到期结算处理。其中，CMU将在确认“北向通”渠道境外机构投资者用于到期结算的债券或资金足额后，完成到期结算确认。
第11条 到期结算日，上海清算所根据到期结算指令，在逆回购方债券足额的情况下，锁定相关债券，待正回购方资金足额划付至逆回购方后，将逆回购方的债券过户至正回购方。
第12条 境外机构投资者开展债券回购交易，应确保有足额的债券和资金用于结算。在全额清算、逐笔结算方式下，因结算一方资金或债券不足，或未完成到期结算确认（如需）导致结算失败的，由责任方承担对其交易对手的违约责任，上海清算所与CMU不承担相关责任。
第13条 债券回购交易作废或结算失败的，结算双方应于结算日次一工作日按照相关业务规定完成结算失败备案。
第14条 到期结算失败后，经结算双方协商一致，结算双方可向上海清算所申请办理回购债券的清偿过户。
第15条 债券回购交易存续期间回购债券发生付息兑付的，上海清算所在收到发行人付息兑付资金后，根据付息兑付登记日日终确定的债券持有人名册，将债券持有人应收付息兑付资金划付至其指定资金账户。
第16条 结算双方可通过上海清算所客户端查询债券回购交易相关结算指令、结算交割单据、债券账户余额及变动情况等。
第17条 结算双方因网络、系统或其他原因，无法及时通过上海清算所客户终端或直联接口进行相关操作的，可根据上海清算所应急操作相关规定办理业务。
第18条 上海清算所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对债券回购业务进行日常监测，发现重大问题和异常情况及时处理并向中国人民银行报告。
第19条 本规则未尽事宜参照上海清算所其他规定执行。
第20条 本规则由上海清算所负责解释，并自公布之日起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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